
 

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 

資料項目：澎湖縣環境檢驗樣品分類統計 （表號1139-04-01） 

一、 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會計室 

＊ 編製單位：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管理科 

＊ 聯 絡 人：林家立 

＊ 連絡電話：06-9221778轉207 

＊ 傳真：06-9221786 

＊ 電子信箱：fr69640@phepb.penghu.gov.tw 

＊ 二、發布形式 

＊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 書面： 

（  ）新聞稿   （ˇ）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ˇ）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http://www.phepb.gov.tw/ch/index.jsp 

（  ）磁片   （  ）光碟片  （  ）其他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 

本縣環境保護局之環境檢驗樣品均為統計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 

以每月一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 事業廢水：指工廠、礦場及中央指定事業產生排放之廢水。 

(二) 飲用水(包括飲用水設備)：指供飲用之水質，包括飲用水設備

之水質。 

(三) 盲樣(QC 樣品)：事先配製定性之樣品，交由檢驗單位在未知

情況檢驗，依其檢驗數據與原來標準值比較，以測試檢驗單位

檢驗能力之樣品。 

(四) 廢棄物檢驗：指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之檢驗。 

(五) 生物檢定：指生物毒性測試、生物累積毒性化學物質分析及微

生物檢定等。(四)檢驗件數：指檢驗之水樣數，一件水樣可能

檢驗全部或部分之項目。 

(六) 檢驗件數：指於當月完成檢驗之件數，不論其檢驗報告在陳

核繕打中或已發出，均應包括在內。 

(七) 檢驗項次：指於當月完成檢驗之項次，不論其檢驗報告在陳

核繕打中或已發出，均應包括在內，惟統計時應以每一檢驗



項目為1項次(不包括檢驗時品保規定之添加分析、查核樣品

分析、重覆分析、空白分析......等)。 

＊統計單位：檢驗件數、檢驗項次。 

＊統計分類： 

(一)縱行科目按檢驗樣品類別分。 

(二)橫列科目按檢驗件數及檢驗項次分。 

＊發布週期（指資料編製或產生之頻率，如月、季、年等）：月。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10日。 

＊資料變革：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含預告方式及週期）：每月20日前以公務統計報表發

布 

  ＊同步發送單位（說明資料發布時同步發送之單位或可同步查得該資料 

    之網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室、澎湖縣政府主計處、澎湖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會計室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 

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技佐按月提報環境檢驗樣品分類統計月報表資

料，經本局環境管理科審核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

係及不同資料來源之相關統計差異性）： 

檢驗件數、檢驗項次之年資料為當年各月數據之加總。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無。 

七、其他事項：無。  


